启东市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
后续经费预算方案

按照《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22〕4号）、《省政府关于做好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的通知》（苏政发〔2022〕39号）要求：“地方负责本区域的外业调查采样、内业测试化验、技术培训、专家指导服务、数据分析、成果汇总和数据库样品库建设以及质量控制等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根据工作进度安排，将经费纳入相应年度预算予以保障，并加强监督审计。各地可按规定统筹现有资金渠道支持土壤普查相关工作”。
一、任务目标

2025年全面推进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成果形成工作，确保高质量形成土壤三普成果。

二、实施内容

当前，我市已经按照序时进度完成三普样点校核、外业调查采样、样品制备、内业测试化验等。后续工作重点围绕调查数据成果汇总展开，主要是数据汇总、审核及数据库建设，编制土壤系列图集、土壤普查报告，形成数据成果、数字化图件成果、文字成果，土壤志编印等工作。
三、经费预算

（一）资金来源：项目后续投资资金260万元，其中中央财政补助资金35万元，列苏财农〔2025〕32号；省级财政补助资金225万，列苏财农〔2024〕97号（其中60万为2024年已分配给三普工作170万中的结余资金，再从未分配资金中安排165万）。

（二）明细预算。                    
单位：万元

	序号
	实施内容
	金额
	备注

	1
	内业测试化验服务
	113.9156
	已完成，已支付65万元，剩余待支付。

	2
	内业土壤样品制备
	14.289
	已完成，待支付。

	3
	全流程质量控制服务
	24.86
	

	4
	成果编制服务
	60
	

	5
	土壤志印刷（刊号等）
	30
	

	6
	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动态调整
	14
	

	7
	项目宣传、培训、会议、印刷、专业设备采购等
	2.9354
	

	合计
	260
	


四、实施进度

本项目实施期限自2023年起至2026年7月止，实施进度安排如下：前期已经完成三普样点校核、外业调查采样、样品制备、内业测试化验等相关工作。2025年7月—2025年12月，完成调查数据成果汇总等。2026年1月—2026年7月，项目验收、总结等。
五、绩效目标

	序号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值

	1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完成县级成果数量（个）
	1

	
	
	质量指标
	按照质量完成
	完成

	
	
	时效指标
	及时完成
	及时

	
	
	成本指标
	采购物资或服务价格
	不超过市场价格

	2
	效益指标
	社会效益指标
	资金使用重大违纪问题
	无

	
	
	经济效益指标
	
	

	
	
	生态效益指标
	
	

	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
	

	3
	满意度指标
	满意度指标
	项目实施满意度
	≥90%


六、项目组成

本项目于2023年6月成立启东市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领导小组，启东市副市长郁丽春任组长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市农业农村局，领导小组副组长陆健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。启东市农业农村局组建了领导小组办公室，成立了工作小组。陆健同志任组长。
